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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8〕4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1285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郑向阳等代表: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驾照知识进课堂，更好更全面地普及交通

安全知识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感谢您们对我市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的关心。近年来，个

别学生乘骑超标电动车现象时有发生，存在闯红灯、超载、逆行

等交通违法行为，需要全社会密切配合，加强学生交通违法行为

的整治和惩戒。我市在开展学生交通安全教育、主动配合交通管

理门整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 

一是实施安全教育课程和每日安全教育。将交通安全教育纳

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，促进交通安全教育课程、课时、教师、教

材、教研和考核“六落实”；通过泉州市安全教育平台，从幼儿园

直到高中阶段开设公共安全教育课程（两周一节课），让学生在

线学习交通安全知识，从小养成文明交通意识；利用每天上、下

午放学最后一节课，开展“每天 5分钟”电动自行车等安全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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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警示教育。 

二是加强学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劝导。建立学生交通安全管

理制度，落实学生交通违法告诫等工作，组织值班老师、保安在

校园门口开展交通安全劝导活动，对交通违法学生及接送学生的

家长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劝导教育，并做好交通违法学生

信息登记工作。 

三是加大学生交通违法情况惩戒力度。密切配合公安交警部

门对学生无证驾驶汽车、摩托车、超标电动车，闯红灯、随意横

穿道路，乘坐超员车辆、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教育和

惩诫力度。每月根据辖区内公安交警部门抄告的学生交通违法和

交通事故情况，学校对交通违法的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集中教育学

习，并依照校规进行处理，记入学生档案。 

四是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。通过《致学生家长一封信》、

“和校园”短信平台、家长会等，提醒家长对孩子加强监管，督促

其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告诫家长不得向其孩子提供超标电动车

等车辆。 

虽然做了大量工作，但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仍然存在一些不

足，将驾照知识搬入课堂，有利于扩大学生交通安全知识面，激

发学生学习兴趣。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您们的建议，做好以下几方

面工作。 

1.联合公安交警部门探讨将驾照知识纳入安全教育课程，鼓

励各地各校开发交通安全知识校本课程，将驾照知识纳入校本课

程组织学生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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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将驾照知识融入社会实践教育，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合

作，在全市 12所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内部开设交通知识宣传展

馆，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，实物模拟设备，让参加社会实践

活动的学生学习了解包括驾照知识在内的交通安全知识，并能亲

身体验和操作交通设备，身体力行地感受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和严

重性，提升安全意识，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。 

3.加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，编制发放《泉州市区交通安全游

戏棋》、《学生交通安全宣传手册》，联合市交警支队制作了《关注

学生出行》、《用生命敲响的警钟》及《凋零在车轮下的花季》三

部警示教育片，通过校园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家长会等组织学生

及家长观看组织全市师生、家长集体观看，接受警示教育，实现

覆盖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位学生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蔡琦瑜 

经办人员：陈荣煌 

联系电话：2278290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月 25 日 

  

 

  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